香港、澳门律师事务所设立（增设）驻内地代表机构申请表
	申请人（总部）名称
	（中文）

	
	（英文）

	拟设代表处
名称
	（中文）

	
	（英文）

	拟派首席代表
	
	拟派代表
	

	总部成立时间、地点
	

	总部
组织形式
	

	合伙人（股东）人数
	
	律师（不含合伙人或股东）人数
	

	总部主要业务领域
	

	总部地址
	

	本申请联系人及职务
	
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传真
	

	联系邮箱
	

	备注
	[bookmark: _GoBack]如系增设代表处，说明已设立代表处的名称和设立时间，按照《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提供材料


注：本表格需填写完整并提交5份，无须做公证和认证。


